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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交立法會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文件

㆓００㆓年十㆒月十七日

令㆟費解的村代表選舉安排令㆟費解的村代表選舉安排令㆟費解的村代表選舉安排令㆟費解的村代表選舉安排

鄺錦鈞

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

從終審法院敗訴後不久便定案的雙村長制選舉安排 1，擾攘近兩年才可以

成為草案擺㆖立法會審議，原因並不是條例複雜，而是諮詢過程㆗受到

不少原居民反對，令當局要加大遊說力度，這㆒點是政府事先沒有預計

得到的。顯然，當局計算錯誤，令遊說工作困難重重，甚至失敗，否則，

新村選條例的落實日期亦不用拖延至明年七月，較行政會議通過的日期

還要遲㆔個月。由此可見，新村選安排是隱藏不少變數，而且越趨政治

化，更令本㆟憂慮的，是雙村長制不但引發更多村民內部矛盾，製造更

多特權階級，最後還可能引起不斷的訴訟，令新選舉安排難以實行。本

㆟試就這些觀點作㆒探討。

首先，草案㆗第㆓部訂明，除只有原居民代表可處理與原居民傳統權益

有關的事務之外，居民代表和原居民代表的職能㆒樣，亦同樣可以成為

同㆒鄉事委員會的委員。在處理鄉村事務時顯然會出現雙重領導，各自

代表自己界別利益，製造村民內部矛盾 2。

其次，條例亦擴大特權階級。因為非原居民的居民代表可以透過選村長

而成為鄉事委員會委員，因而有資格競爭鄉事委員會主席，㆒旦成功當

選，便可以自動成為當區的當然區議員，及成為鄉議局當然議員，有資

格競爭立法會鄉議局功能組別議席。這些原本屬於原居民獨有的特權，

㆒般城市㆟都可以藉着搬到鄉村居住而獲得 3。

再者，新村選草案充斥不公平和不民主：

1. 在同㆒選舉㆗，原居民多非原居民㆒票，由於原居民村代表的公共

事務職能及建制權益和居民代表㆒樣，這顯然並非㆒個民主選舉，

對非原居民亦不公平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馮程淑儀接受報章專訪時，曾表示會傾向採用雙村長制選舉方式。詳見 2001
年 1 月 2 日蘋果日報
2 詳見附件㆒第 7-8 段；附件㆔第 6 段；附件六第 6-7 段
3 有關討論可參閱附件附件㆔第 7 段；附件七第 3-5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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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非原居民要住滿㆔年才有投票權，住滿六年才有被選權，而原居民

則沒有限制，但有部份原居民已經到市區長住甚至移居外國，家庭

及事業均在外國，但有時會回港處理物業或探親等事務，若他們也

有投票及參選權的話，對非原居民公平嗎？

3. 非原居民要在同㆒條村住滿某㆒年期才有政治權利，原居民卻沒有

限制。若果非原居民因為租金問題而要搬到鄰村居住，又假如有㆟

想借收樓而令某非原居民失去參選權，那對非原居民非常不公平，

政府必須解釋設定居住年期的邏輯，及如何避免殺票的情況出現；

4. 草案給予原居民配偶享有原居民的選舉權，假如有原居民明年㆔月

與㆒名外籍㆟士結婚，其外籍配偶便可於明年七月投票及參選，甚

至成為村長，對其他土生土長的㆗國裔非原居民公平嗎？

5. 草案釋義部分出奇㆞沒有解釋何謂「合法的傳統權益」，而這正是其

㆗㆒個主要的爭拗點。本㆟曾在㆒個公開論壇㆗，向民政事務局副

常任秘書長余志穩先生提問，卻得不到答覆 4，是否要留待㆟大解釋

便不得而知，但顯然無法平息由此而生的爭拗。

若草案獲得通過的話，可以預見訴訟此起彼落，部分訴訟理據可能與㆖

述理由有關。

此外，整個村選爭拗，除了突顯原居民的建制特權之外，還令㆟想到究

竟鄉議局是代表新界原居民抑或所有新界居民的問題。若果代表原居

民，則只要修改鄉議局條例，將鄉議局代表新界居民改為代表新界原居

民，非原居民不能參與。但若果代表新界居民的話，便應該將鄉議局選

舉和管理開放給所有新界居民參與，而並非設立重重關卡，阻礙市民參

與，否則，鄉議局如何可以確立其代表性。明顯㆞，從鄉議局的產生和

發展，都是代表新界原居民的 5。縱觀當局在處理今次事件的過程㆗，態

度並不積極，從訴訟過程、遊說、諮詢、與及草擬草案，隱約看到是想

藉此機會，順水推舟，收回原居民的建制特權，進行其㆗央集權工程6。

由此可見，雙村長制難以解決爭拗，要解決村民代表與及配合民主進程，本㆟認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相同問題曾於 5 月 24 日香港電台第㆔台 Back Chat 節目㆗提出，參與討論㆟士的都認為當局有需

要加以解釋
5 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就回應本㆟評論文章的信函㆗，指出「鄉議局是代表新界原村民

的最高法定機構」
6 有關這方面討論，詳見附件㆒、附件㆓、附件六、七、八；亦在 10 月 10 日的「議事論事」節目

㆗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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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草案的方向錯誤，根本無須立法，衍生不必要的矛盾。本㆟建議，議員只要修訂

鄉議局條例，將鄉議局訂為代表新界原居民，而所有鄉村原居民只要㆒如以往，選

回負責處理傳統事務的村長，作為原居民與政府的橋樑。如果村內有原居民或非原

居民想參與管理鄉村事務，則民政處可以因應個別鄉村要求成立互助委員會，跟普

通屋邨㆒樣7，當然，若某鄉村無㆟要求成立互委會，便無須組織。由於㆒名村長所

代表的㆟口，遠低於㆒座新界屋邨互委會主席所代表的㆟口，因此，不論是否採用

互委會形式，那區議會的當然議席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席亦無須存在，否則便對

其他屋邨不公平。

港英時代成立的鄉議局，原意是想建立㆒個從屬關係，方便管治。而由政府與鄉議

局、鄉議局與鄉事委員會、鄉事委員會與村代表、甚至㆞方政府和鄉事委員會與村

代表，都充斥着從屬關係，令鄉事組織㆟脈關係複雜，可想而知，想收權亦非易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有關討論首次於 2001 年 4 月 16 日在《有線電視》「有線早晨」節目㆗詳述，並指成立互助委員會

之後，由民政處監管，便可避免爭拗，非原居民亦不會干預原居民的傳統事務，令社區更加和諧


















